
外國學歷切結書 

本人所持外國學歷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，經駐外

單位驗證屬實，並保證於錄取後報到時，繳驗已加蓋經

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之學歷證件、歷年成績單及內政

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，若未如期繳

交或經查證不符合  貴校報考條件，本人自願放棄錄取

資格，絕無異議。 

        此致 

靜宜大學招生委員會 

 

 

立書人： 

報考系組別： 

學校所在國及州別： 

聯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年   月   日 
 

註：此表亦可上網下載使用，網址：http://web.pu.edu.tw/~pu1470/msform 



 


